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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46岁独居女子离世后遗产买墓地需法院审批”一事冲上热搜，引发关注。家住上海虹口区的蒋女士前不久因病去世，她未

婚无子女，父母均已离世，身边没有近亲，也未曾立下遗嘱，遗产依法将收归国有。其远房表弟吴先生曾垫付医药费，希望用蒋女士的

遗产为她举办追思会并购买墓地，却被虹口区民政部门告知，需经法院确定相关支出合理。

目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指定上海市虹口区民政局担任蒋女士的遗产管理人。此前，虹口区民政局表示，若被指定为遗产管

理人，将依法清理遗产、处理债权债务；剩余财产经法定程序后，将用于扶贫济困等公益事业，让温暖得以延续。

虽然有了遗嘱管理人，但该事件暴露出我国在应对“无法定继承人”群体身后事务处理上的规则缺失与现实困境。如何让独居者

的“身后事”不再是“麻烦事”？今日《文明棱镜》对此予以探讨。蒋女士的案例之所以引

发广泛共鸣，在于它触及了

一个社会群体的隐忧：一些

人因为独身、失独、不婚不育

等情况而没有法定近亲属，

他们可能拥有相对独立的生

活和一定的财产，但是，当意

外来临或生命走到终点时，

如果没有事先规划，极易陷

入如下困境：谁来决定自己

的医疗方案？谁来照顾自己

失能后的生活？财产或遗产

将如何处置？“身后事”又该

由谁以何种方式料理？

对每位成年人（尤其是

独身者）而言，在身心健康、

思维清晰时，尽早启动并完

成个人事务的法律规划，是十分必要的。这种规

划的核心，在于运用法律赋予的工具，将未来的

不确定性转化为明确的、可执行的安排，主要包

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财产如何处理、人身事务由

谁照料、“身后事”如何安排。

我国法律为制定和实施个人法律规划提供

了多种法律路径。第一条路径是订立合法有效

的遗嘱。很多人忌讳谈及遗嘱，认为不吉利。但

订立遗嘱的本质，是一份关于财产分配的郑重

声明，能防止家庭纠纷，对于没有法定继承人的

独身者而言，其意义更大。通过遗嘱，可以清晰

指定将财产留给任何希望给予的人——可以是

亲密的朋友、长期相伴的邻居或保姆、曾给予帮

助的远亲，也可以是慈善组织或公益机构。同

时，遗嘱人还可以在遗嘱中表达关于丧葬方式、

仪式的具体意愿，例如希望从遗产中拨付多少

费用用于“身后事”，希望采取何种安葬形式等。

一份明确有效的遗嘱，就是一份处理“身后事”

的法律方案，能够确保遗嘱人的财产按照自己

的心意找到归宿，并确保“身后事”按计划进行，

确保遗嘱人在百年之后依然享有尊严与体面。

第二条路径是签订意定监护协议、设立意

定监护人。这可能是比遗嘱更需要提前考虑的

事情。意定监护人不一定非得是近亲属，可以

是任何信赖的朋友、同事，甚至是专业的监护

组织。意定监护协议将赋予这位意定监护人在

独身者失能后，依法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包括管理财产、决定医疗方案、选择养老机构、

聘请护理人员等，从而避免陷入无人替独身者

做主的医疗或照护僵局。

第三条路径是签订遗赠扶养协议。这项协

议尤其适合那些希望以自身财产换取晚年照

料保障的人。他们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个人或

集体组织（如村委会、养老机构）签订协议，明

确约定由对方承担他的生养死葬义务，在他们

去世后，其特定财产（如房屋、存款）便依照协

议转移给对方。这既为扶养人提供了履行义务

的法律依据和合理回报预期，也确保了被扶养

人在世时能够得到契约保障下的照料。

人生充满未知，但我们可以为明天的自己

构筑一份确定的尊严与安宁。

蒋女士的遭遇暴露出社区管理的短

板。如何让独居者的“身后事”不再是“麻烦

事”，成为社区治理亟待破解的课题。

蒋女士在突发脑溢血陷入昏迷后，

因无近亲属签字，无法动用自身积蓄支

付医药费，最终只能由远房表弟垫付。这

一情节凸显出社区对独居者等高风险群

体“发现滞后、介入缺位”的问题。社区应

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的优势，将独居者

等高风险群体纳入重点服务对象，建立

定期探访制度。通过社区工作者、网格

员、志愿者等力量，定期上门走访，了解

其生活状况、健康情况和需求，及时发现

潜在风险。一旦发现独居者出现健康危

机或其他紧急情况，能够迅速启动应急

响应机制，协调相关部门提供救助，避免

因无人知晓、无法动用存款看病而延误

救治，或在其身故后出现财产处置困境，

导 致 无 法 举 办 丧 事 ，无 法 购 买 墓 地 等

情况。

独居者的健康状况是社区管理的重

点关注内容。社区应为每位高风险的独居

者建立详细的健康档案，记录其既往病

史、过敏史、常用药物等信息，并与辖区医

疗机构建立联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同

时，建立健全紧急联系人机制，鼓励独居

者提前指定紧急联系人，如亲友、邻居或

社区工作人员，并留存其联系方式，在独

居者突发疾病或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第

一时间联系到相关人员，协助其就医或处

理紧急事务。这不仅能够保障独居者的生

命安全，也能为其财产处置等相关事宜提

供便利，避免因找不到联系人而引发后续

的一系列问题。

独居者可能面临着孤独无助等心理问

题，社区在管理过程中应注重加强人文关

怀。通过组织各类社区活动，鼓励他们参与

社交，增进邻里之间的感情，减少其孤独

感。同时，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应定期与独

居者进行交流谈心，关注其心理健康状况，

及时给予安慰和疏导，在生日、传统节日等

特殊日子，送上祝福和慰问品，让其感受到

社区的温暖和关爱。人文关怀不仅能提升

独居者的生活质量，也有助于增强其对社

区的归属感和信任感，在其需要帮助时更

愿意主动寻求社区支持。

蒋女士因未立遗嘱，导致其遗产处置

陷入复杂的法律程序。这一情况提醒我

们，社区应加强对公众的宣传引导，提升

其对遗嘱、公证、保险等工具的认知度和

接受度。通过举办讲座、发放宣传资料、开

展咨询服务等方式，向居民普及相关法律

知识和财产规划的重要性，鼓励大家提前

规划“人生终章”。尤其是对独居者而言，

提前立下遗嘱、指定遗产管理人或意定监

护人，能够明确其财产分配意愿和“身后

事”处理方式，避免因缺乏明确安排而引

发纠纷和困境。同时，社区也可以引导居

民购买相关保险，如长期护理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等，为其晚年生活和“身后事”提

供一定的经济保障。

独居者的“身后事”处置，不仅是个人

的事情，更是社区治理和社会文明的体现。

通过强化社区网格化管理、建立健康档案

与紧急联系人机制、加强人文关怀以及倡

导提前规划等措施，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

高风险群体的管理和服务需求，让每一位

独居者都能在社区的关爱和守护下，实现

困难有人帮、需求有人应。

现实生活中，一些无近亲属的独居者

去世后，对其遗产如何处理，对其追悼、丧

葬等事宜如何办理，由谁来办理，属于法律

层面的空白，也属于实务操作中的个例。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的规

定，逝者无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继承

的，遗产将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继承开始

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

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

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公民死亡后，为其办理追悼会、安葬

等必要的“身后事”该由何人承担，费用如

何支出等，确实没有明确规定。这就出现

无法使用逝者遗产为其办理“身后事”的

尴尬。

蒋女士一案其实是民政部门在现行

法律框架下对程序正义的恪守。虽然民

政部门已被指定为蒋女士的遗产管理

人，但购买墓地的费用标准、性质在法律

上缺乏明确的界定。在此情况下，当地民

政部门将举办追思会并购买墓地的支出

是否属于“合理范围”提请法院裁决，是

为了杜绝任何“滥用”或“不当处置”遗产

的风险。

不过，这一法律执行的刚性，与公众情

感的柔性产生了直接冲突。正如网友所说，

在公众的朴素认知中，“谁的钱用在谁身

上”天经地义，这种法律执行与民间情理的

冲突，让制度显得有些“不近人情”。随着独

居、丁克、不婚群体增多，无继承人家庭将

日益常见。如何构建一套兼顾法律刚性与

人文关怀的“身后事”处理机制，考验着制

度设计的智慧与温度。

有法律专家建议，制度层面亟须细

化相关规则。比如，由民政、司法等部门

联合出台指引性文件，在蒋女士这类人

群的遗产收归国家或集体之前，设置一

个过渡期，可由实际操办人（比如蒋女士

的远房表弟）申请使用部分遗产支付合

理丧葬费用，事后报备审核；明确遗产在

清偿债务后，可优先用于支付合理、必要

的丧葬费用，包括遗体接运、火化、骨灰

存放、墓地购置及追思仪式等，费用标准

可结合当地殡葬指导价和遗产规模设定

上限；也可设立“公益丧葬基金”，由政府

先行垫付，再从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

遗产中偿还。

当然，当逝者遗产不足以清偿其债

务时，是否还应耗费不菲的钱财办理其

“身后事”；逝者的生前债务、抢救逝者的

医疗费用等债权，哪些应当优先清偿；逝

者无任何遗产时，是否还应为其办理适

当的丧葬事宜等，都是需要认真面对和

考量的事宜。

劳动者中途离职
年终奖不应“清零”

◎ 苑广阔

年终岁末，劳动者的心头大事莫过于年终

奖，年终奖再次成为大家的热议话题。在社交

平台上，“中途离职能否拿年终奖”的讨论热度

居高不下，有人因为想拿到今年的年终奖，正

在纠结是否放弃新的工作机会，有人因刚刚离

职，年终奖会泡汤而备感委屈。

或丰厚或只有象征意义的年终奖，不仅

是对劳动者一年辛勤付出的物质回馈，更承

载着大家对自身价值的期待。然而现实中，部

分劳动者却因中途离职而陷入年终奖的纠结

与争议中。年终奖究竟是企业可随意收回的

“惊喜礼包”，还是劳动者应得的“硬福利”？这

个问题的答案十分清晰：它不应因离职而轻

易“清零”。

年终奖的本质，是对劳动者过去一年已

完成工作的劳动报酬，属于工资的组成部

分。尽管法律未强制规定年终奖的发放方

式，允许企业结合经营状况自主制定规则，

但这绝不意味着企业可以随意剥夺劳动者

应得的报酬。法律专家早就指出，年终奖无

论是被定性为“工资类”的固定收入，还是被

定性为“考核类”的绩效工资，其支付都与劳

动者的实际贡献紧密挂钩，而非仅取决于发

放时的在职状态。

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企业在规章制度中规

定“发放前，离职者不享有年终奖”，试图以此

规避支付责任。这种条款看似“合规”，实则可

能因缺乏公平性而无效。企业用工自主权不能

滥用，劳动者对年度奖金的合理期待应受保

护。事实上，年终奖争议的核心在于“贡献”与

“回报”是否匹配，一名员工工作11个月，绩效

全部达标，却因最后一个月离职而被拒发年终

奖，这显然有违公平原则。

年终奖的公正处理，不仅关乎个体权益，

更影响着职场生态与企业文化。当企业能以公

允态度对待离职员工的贡献，体现的是对劳动

的尊重，也是对在职员工的正面激励。相反，若

以“人走茶凉”的冷漠态度处理年终奖，损害的

不仅是离职员工的利益，更会消解在职员工的

归属感与信任感。在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今

天，企业管理者需要意识到：善待离职者，亦是

善待自身声誉与未来。

期待更多善意
被看见、被回馈

◎ 李万友

“哥，钱不用付了，你的善良已经付过了。”

近日，西安一男子不慎将钥匙反锁于车内，开

锁师傅来到现场后，看到车外贴满“宝贝回家”

的寻亲传单，于是当场决定给车主免单。开锁

师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时让我非常

感动的是，他说终有一天传单都会撕下来的。”

一方让爱车成为“移动寻亲站”，一方因为

共情而免开锁费，双方都没有惊天动地的举

动，却完成一次感人的善良互动，让寒冬多了

几分暖意。

车主没有行善求名的刻意，纯粹是做善

事。而开锁师傅忙完活后免开锁费，想必也不

是一时冲动，而是感受到了一张张寻亲传单背

后相关家庭的血泪期盼，更看到了车主对陌生

人最真挚的善良。

其实，善良的传递效应有目共睹。一次小

小的善举，就能像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层层

温暖涟漪。车主的寻亲传单，让冰冷的车辆有

了温度；开锁师傅的免单，让商业服务多了份

温情。这就是人性中的光芒所在。

“善良已经付过了”，这句朴素的话语，是

对善良的肯定和呼唤。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我们或许需要更多这样的双向奔赴，让善良

被看见、被珍视、被回馈，形成生生不息的良

性循环。

事实上，走失儿童的寻亲之路，并非一个

家庭的孤军奋战。从吉林省通化市张宝艳、秦

艳友夫妇发起“宝贝回家”行动，到河南洛阳市

民马水峰发起“万车寻亲”行动，不少离散家庭

得以团聚，每一次团圆的背后，都凝聚着无数

陌生人的善意与坚持。

西安这位车主的寻亲传单，看似微不足

道，却为寻亲之路增添了一份希望；开锁师

傅的免费，看似损失了酬劳，却让这份希望

传递得更远。没错，“爱人者，人恒爱之”，善

良从来都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一场温暖的

双向奔赴。

善良需要坚守，更需要传承。我们都需要

像西安这位车主一样，默默释放善意，为寻亲

家庭点亮希望；像开锁师傅一样，懂得珍视善

意，让温暖延续。本质上，当善良成为一种习

惯，当共情成为一种本能，这个社会必将充满

更多温暖与感动。

对制度建设的启示
设立高效而富有人文关怀的通道

◎ 史奉楚

对社区治理的启示
加强对高风险群体的精准服务

◎ 舒爱民

让独居者的“身后事”不再是“麻烦事”

据媒体报道，15 岁的山东女孩

谷雨向母亲要钱购买“谷子”被拒绝

后，情绪失控。此前，谷雨已花费数

万元购买动漫角色周边，成绩一落

千丈。像谷雨这样沉迷“谷圈”的未

成年人并非个例。“谷子”（Goods）作

为动漫游戏角色周边产品的统称，

涵盖从几十元的徽章到数千元的限

量版摆件等各类商品，部分商品在

二手市场甚至被炒至天价，正悄然

俘获不少未成年人，由此催生出不

理性消费、学业荒废、社交疏离乃至

网络诈骗等问题，让一些家庭陷入

焦虑和困境。 王怀申图

对
独
居
个
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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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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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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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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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蒿坨


